
 

 

實施不在籍投票的問題 
 

林雍昇 

 

政部長江宜樺二月三日表示，為維護公

民行使參政權，內政部研議不在籍投

票，將修法採行「從戶籍地移轉到工作所在地」

的移轉投票方式，也就是民眾因為工作或求學無

法回到戶籍地投票，可申請在另一縣市投票。3

月 10 日則進一步表示，不在籍投票制度規劃在

二○一二年的總統大選開始實施，其目的並非著

眼於提升投票率，而是為了讓想投票的人都能投

票，初估有逾二十萬的軍人、六萬警察、百餘萬

的外出學子及工作者，可望受惠。雖然初步排除

實施通訊投票，但這是最終目標，希望台灣有一

天能像美、日、韓一樣，實施通訊投票。 

 

問題分析 

 

就保障人民基本權利而言，極大化每一個人的參

政權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對任何基本權利

之保障都不應流於形式，也就是說，對選舉權之

保障必須兼顧最重要的四個要素：候選人個人及

政見等資訊之充分揭露、自由選擇的意志，中立

的選務行政以及兼顧公平性(無歧視投票權及票

票等值)而秘密性的投票結果。因此，吾人絕對贊

成保障台灣所有公民之公平、秘密、直接之選舉

權，並且在進一步考量到台灣特殊的國情與政治

生態後，本智庫歸結出下列幾項結論與建議，以

供參考 

 

(一)可以同意開放國內移轉投票 

因台灣特殊的戶籍制度，即以台灣境內為例，選

舉權人戶籍地與居住地並非同一之情形可謂相

當普遍，故為保障基本的投票權利，可以考慮開

放國內移轉投票，讓非居住於戶籍地的民眾可於

居住地行使其投票權，就此點，觀諸幾次有關不

在籍投票之民調，亦為國人共識度最高之一項，

故深值贊同。但仍然會有一些技術面的疑慮，比

如在總統選舉中，選票只有一種，選務複雜度就

比較低；而如果是立法委員的選舉，就會出現選

務機關必須為戶籍地外的選民設置不同的投票

箱，或事先印製其他選區選票發放的情況，選務

機關是否能負荷此一巨大業務令人懷疑，這也是

目前中選會立場傾向只在總統選舉時辦理國內

移轉投票的原因。更進一步言，選務機關當然不

宜以本身的便利為藉口剝奪人民投票的權利，但

如果選舉必須要保障普通、平等、直接與不具名

的基本原則，而實施不在籍投票可能會衝擊到這

些基本原則，選務機關可嘗試以漸進、試行的方

式達成兩全其美的目標。因此在選務機關可以負

擔的範圍內，同意開放國內某些選舉的國內移轉

投票，對於促進民主的發展來說，並不是一件壞

事。 

 

(二)贊成開放設置特別投票所，但應去除技術上

可預見之疑慮 

特別投票所的設置通常是為了便利在療養院醫

療者、行動不便者、或是留守軍警、監獄犯人行

使投票權利。以台灣目前的情況而言，因為國內

自由意識的提升，特別投票所應該不至於發生集

體舞弊的事件，即使有，也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内 



 

就爆發並遭到調查。 

也因此，對於設置特別投票所，應該還有討

論的空間。主要擔心的不是大規模的舞弊，而是

個人的自由意志及秘密投票權利的保障問題。目

前選務機關的立場，似乎也還沒有朝向這個方式

來規劃，可見設置特別投票所的部份，大家的疑

慮比較大。 

 

(三)反對實施境內或境外之通訊投票 

至於通訊投票，在外國實施的過程是受到較高信

任的，在美國、日本和英國等國家都有進行通訊

投票。但台灣受限於國際處境與中國問題，對於

中國台商的投票權利部份，許多技術性的問題仍

然都沒辦法克服。例如選票屬台灣的官方文件，

於寄發中國時必然就會遇到困難；此外，選票遞

送過程所需隱密要求，必須對岸在郵遞選務措施

上配合，但中國郵務系統完全在中國政府的高度

監控之下，根本毫無中立性與秘密性可言，甚至

台商、台幹或台生會自行(或被要求)保留一個

copy，做為向中國政權表態之證明。凡此，皆讓

人對投票的秘密性保障部份充滿疑慮。除居留中

國之台僑之外，其他海外(不包括中國台商)台僑

之不在籍投票問題，以與我國外交關係最有好之

美國為例，就算是在我駐美各地辦事處(屬我國公

權力機構)辦理總統副總統選舉之選民登記及投

票事宜等，也將因其涉及高度敏感且公開性之政

治活動，美國在中國的壓力下舉辦的可能性都幾

近乎零，更遑論日本或歐洲等國家。 

就台灣境內實施通訊投票而言，台灣的選舉

與其他先進國家另一個巨大的差異點在於台灣

賄選風氣之熾眾所周知，如採行通訊投票，即使

郵務系統可以完全中立而保密，但仍舊無礙於其

做為助長賄選風氣之幫凶工具。因為賄選者正可

藉此要求被賄者將其選票複印一份，做為履行賄

賂契約義務之證明，如此一來，不在籍投票等於

是用來確保賄選有效性的工具。而依據目前各學

術及政黨機構所進行的民調顯示，台灣社會對通

訊投票制度的信任度也相當低，因此不宜貿然推

動。 

 

 


